










东环审表〔2024〕7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罕地1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煤勘非常规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委托锡林郭勒盟中安环境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罕地1井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木哈日根图嘎查，地理坐标为东经：118°31′41.250″北纬：45°30′54.670″，属于新建项目，拟建设探井一口，总占地面积为2100m2、钻井作业面积200m2，设计井深1200m。主体工程为钻前工程、钻井工程；辅助工程为钻井测定装置、施工便道、临时沉淀池（45m3）、办公和物资堆放区；供应工程为供电工程、供水工程。
总投40万元，环保投资7万元，占总投资的17.5%。
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及我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
 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二、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一）废气方面。
项目产生的施工扬尘采取洒水、运输车辆减速慢行等措施及时抑制，燃油设备不得超负荷运行。
（二）废水方面。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进行处理，严禁向外环境排放，并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限值;凿钻产生的泥浆废水暂存于临时沉淀池沉淀，上清液循环利用不得外排，并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渗要求。
（三）噪声方面。
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采取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等措施；生产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降噪等先进技术措施，降低噪声污染。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四）固废方面。
产生的泥浆、岩屑暂存于防渗泥浆池，最终固化处理，不得随意排放，并在周围设置明确标识及围栏等措施，避免造成人或牲畜误入；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规范处置，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执行。
（五）生态恢复方面。
表土临时堆存并进行苫盖，勘探结束后表土及时回填，播撒草籽、恢复植被，钻井封闭。   
3、 执行“三同时”制度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生态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东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及运行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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